附件2
《宜昌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征求意见表及采纳情况
	总体说明

	征求事项
	《宜昌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主体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城管委、市统计局、各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城区供水企业、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社会各界等

	征求时间
	2019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
	征求范围
	征求意见稿

	反馈情况
	征求相关区政府、市直部门等21家单位意见，共收到8条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7条反馈意见采纳，1条意见未予采纳。

	具体说明

	序号
	征求单位
	所提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市发改委
	1、第二章第八条“对使用公共供水的用水户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超计划20%以下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2倍收费；超过20%至40%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3倍收费；超过40%以上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4倍收费”建议修改为“对使用公共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超计划20%以下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加0.5倍收费；超过20%至40%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加1倍收费；超过40%以上的，超过部分按基本水价加1.5倍收费。”为兼顾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加快发展民营经济，超定额累进加价征收标准不宜过高。
	采纳
	

	2
	市经信局
	无修改意见。
	
	

	3
	市财政局
	1、修订内容第十八条“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各奖项实际奖励金额根据二者的比例进行相应核减。”建议维持原办法。
	采纳
	本次暂不修订

	
	
	2、修订第十八条“也可用于节水技术、设施、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支出项目列入部门预算”建议删除“支出项目列入部门预算。”理由：节水奖励办法应另行制定细则。城市非居民超定额累计加价收入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也应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采纳
	本次暂不修订

	4
	市水利和湖泊局
	第四条第三款“发展改革、经信、规划、生态环境、卫生、财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节约用水工作。”建议增加“农业农村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统计局”等部门，同时对各部门职责进行明确如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做好节约用水规划、指标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的衔接，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工业节水的有关工作，根据节约用水规划、政策，编制工业节约用水实施方案，落实工业节水工作要求，推广使用节水工艺、设备和器具并进行监督检查，推动节水型企业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业节水的有关工作，根据节约用水规划、政策，编制农业农村节约用水实施方案，落实农业农村节水工作要求，推广使用农田节水技术和设备，推动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公共机构节水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主管部门负责节约用水统计工作，将节约用水统计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科技、司法、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商务、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税务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节约用水的相关工作。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节约用水工作，推动节水型居民小区建设。
	不采纳
	考虑到部分单位三定职责还未印发，本次修订暂不明确具体职责分工，仅对机构名称进行调整。

	5
	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
	原修订“建立倒逼机制……..”，“倒逼机制”非法律用语且易歧义，建议修改。
	采纳
	本次暂不修订

	
	
	原修订“对使用公共供水的用水户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建议修改为“对使用公共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
	采纳
	

	
	
	原修订“………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具体按同级发改部门相关文件执行”中“实行动态调整”相关上位法没有相关规定，建议删除。
	采纳
	本次暂不修订

	
	
	原修订第二款“拒不缴纳超定额用水加价水费的，节水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建议修改为“拒不缴纳超定额用水加价水费的，节水主管部门向其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仍不缴纳的节水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采纳
	本次暂不修订

	6
	高新区管委会
	无修改意见。
	
	

	7
	市卫健委
	无修改意见。
	
	

	8
	市城管委
	无修改意见。
	
	

	9
	商务局
	无修改意见。
	
	

	10
	科技局
	无修改意见。
	
	

	11
	统计局
	无修改意见。
	
	

	12
	农业农村局
	无修改意见。
	
	

	13
	文化和旅游局
	无修改意见。
	
	

	14
	教育局
	无修改意见。
	
	

	15
	西陵区政府
	无修改意见。
	
	

	16
	伍家岗区政府
	无修改意见。
	
	

	17
	点军区政府
	无修改意见。
	
	

	18
	猇亭区政府
	无修改意见。
	
	

	19
	夷陵区人民政府
	无修改意见。
	
	

	20
	城区供水企业
	无修改意见。
	
	

	21
	社会市民
	无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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